湖南省2024年度决算分析报告
（沅江市司法局）
一、单位情况
（一）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司法行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规章，拟订全市司法行政工作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拟订全市法制宣传教育和法治沅江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全市普法、法治沅江建设工作。

（三）指导与监督全市的律师工作、公证工作、法律援助工作和面向社会的司法鉴定工作与企事业单位法律顾问工作。

（四）指导与监督全市基层人民调解、法律服务工作，参与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协调相关部门做好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

（五）负责对全市社区矫正工作的指导管理，组织实施、拟定社区矫正工作发展规划、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监督检查社区矫正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情况，实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刑罚执行、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和社会适应帮扶，指导开展社区矫正社会工作和志愿者服务。

（六）领导、管理、指导全市基层司法所的各项司法行政工作。

（七）负责全市司法行政系统队伍建设、思想政治建设、教育培训工作。

（八）负责全市司法行政系统的财务及物资装备工作。

（九）负责市委法治沅江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

（十）协助做好本行政区域内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和管理工作。

（十一）承办市委、市政府及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2．机构情况，2024年本单位内设股室12个，两个二级机构，法律援助中心为独立核算，公证处为自收自支。

3．人员情况。2024年本单位年未实有人数75人，比上年无变化。

（二）当年取得的主要事业成效。

统筹引领开创依法治市新局面。谋深谋实工作要点，召开2024年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制发2024年法治沅江建设工作要点，开展会前学法工作，开设法制工作培训班，推进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抓紧抓牢督查整改，完成2023年我市本级对有关单位及益阳市对沅江市开展的“一规划两纲要”法治督察工作的整改，根据督察问题清单所涉及的单位和问题逐一认领，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方案并切实落实整改工作。做精做细考核工作，进一步完善法治督察与全市法治建设考核方案，推动法治建设各项指标能够落实落细。对教育、人社等部门开展“驻点式”法治督察，列出问题清单，全力补齐法治短板弱项。
提质增效书写法治政府新答卷。健全重大政府合同多方会商审查机制，持续提升政府合同管理规范化水平。今年来共审查规范性文件9件，重大政府合同18件，其他涉法事务13件，提出审查意见7件，基本都被采纳。开展提升行政执法质量行动。组织全市1085名执法岗位人员参加行政执法资格考试，其中545人成功申领（换发）执法证。指导市水利局9个单位已制定共190项的企业行政合规指导清单并对外公示。2024年以来共处理共收到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行政复议案件126件，受理117件，与去年同时期相比增加41件，同比增长121%。办理各类行政应诉案件（含协调、督促、指导市政府本级以外的案件）17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持续保持100%。

惠民助企激活法治社会新动能。扎实推进法律援助民生实事工作，坚持“应援尽援、应援优援、惠及民生”的工作方针，今年共接待来电、来访法律咨询1503余人次，法律援助案件838件，涉及受援人838人次，共计挽回经济损失323.92万元，为农民工讨薪共计49.1万元。打破固有的“坐班办公”工作方式，推出“巡回+定点”公证相结合的公证新模式，主动送公证服务进乡镇，打通公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共办理各类公证1307件，其中国内公证1088件，涉外和涉港澳台类公证219件，涉及公证收费共计人民币70万余元。扎实开展“法治体检”活动，三家律所结对湖南金航船舶制造有限公司、湖南中涛起重科技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为企业梳理经营管理中存在的各类法律风险，并就如何防范风险提出法律建议，助力民营企业在法治化轨道上健康快速发展。组织“法律明白人”常态化培训13场，培训人次达86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我市“法律明白人”的法治素养和依法解决问题的能力。主导拍摄了普法短视频——快板系列《“典”亮生活 护“未”成长》、短剧《拒绝霸王条款》等上稿新湖南平台，阅览量达20万余，2024年累计开展普法宣传80余场次，发放宣传资料9万余份。
法治保障彰显基层治理新作为。着力推动诉源治理，部门协同，共同推动矛盾纠纷依法化解，实行调解前置，优化诉前调解，不断减少诉讼增量，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稳定因素。今年来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440件，成功化解2405件，调解成功率为98.6%。积极推进“警务对接”工作，与公安局联合在琼湖派出所、南嘴派出所内设矛调中心联合调解室由综治办、派出所、司法所等部门人员以坐班形式进行一站式调解。成功完成105名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对胭脂湖司法所、南嘴司法所、南大司法所进行规范化建设的改造工作，优化了司法所的功能室设置，持续推进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提升司法所履职能力。出台《沅江市社区矫正日常管理办法》，利用一部法律、两个平台、三个掌上APP实现智能化监管，定期组织社矫对象参加公益活动，开展法治、心理、警示教育，实现精准矫正。联合检察院、公安、人社局等多部门协作，做到有效帮扶，打造安全监管网。
二、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一）收入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2024年，本部门年初预算收入1107.23万元，比上年减少125.3万元，减少10.17%,增减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财政拨款减少，缩减开支。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年初预算1107.23万元，比上年减少125.3万元；年度执行中因单位人数变动及单位事权调整，预算跟随调整情况，主要变化是：收入调整预算数为1491.42万元。

2024年，本部门年初预算支出1107.23万元，比上年减少125.3万元，减少10.17%，增减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财政拨款减少，缩减开支。其中：基本支出年初预算958.49万元，比上年减少41.64万元，减少4.16%；项目支出年初预算148.74万元，比上年减少83.66万元，减少36%。年度执行中因单位人数变动及单位事权调整，预算跟随调整情况，主要变化是：人员工资变动以及绩效奖金改革，导致人员经费支出变动。

（二）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2024年，收入实际完成1491.42万元，比上年增加84.61万元，增加6.01%。主要原因是：市政府拨付60万元用于偿还办公楼装修欠款。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完成1391.42万元，比上年减少10.38万元，减少0.74%，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00万。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市政府拨付60万元用于偿还办公用房装修欠款。
2024年，本部门支出1491.42万元，比上年增加84.56万元，增加6.01%；变化的主要原因：市政府拨付60万元用于偿还办公用房装修欠款。其中：基本支出完成1054.12万元，比上年减少77.74万元，减少6.87%，变化的主要原因：缩减开支。项目支出437.3万元，比上年增加162.31万元，增加59.02%；变化的主要原因：增加基础设施维修改造费用。人员经费完成953.54万元，比上年减少27.25万元，减少2.78%，变化的主要原因：缩减开支；公用经费完成100.58万元，比上年减少50.49万元，减少33.42%，变化的主要原因：缩减开支。
1.支出按经济分类科目分析。
（1）“三公”经费支出情况：2024年，“三公”经费完成20.25万元，比上年减少0.3万元，减少1.46%。其中：公务接待费完成9.98万元，比上年减少0.08万元，减少0.82%，增减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公务接待略有减少；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完成10.27万元，比上年减少0.22万元，减少2.08%。

（2）会议费支出情况：2024年会议费0.9万元，比上年减少0.57万元。

（3）培训费支出情况：2024年培训费完成2.4万元，比上年减少11.64万元，减少82.74%，增减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培训较少。
（4）其他对部门（单位）影响较大的支出情况。

无

（5）重点经济分类支出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无

2.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分析。

2024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和上级补助收入，支出为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用于部门日常支出和各专项支出。

（三）年初年末结转和结余情况。
2024年，本单位年初结转和结余资金8.57元，年末结转8.57万元。
（四）与预算支出相关的其他指标分析。

2024年，本部门没有负债。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4年，本部门绩效目标已全部完成。

（六）当年预算执行及绩效管理中存在问题、原因及改进措施。

2024年，本部门在预算执行中部分上级补助到位较慢，没有及时跟进，在之后的工作中将及时关注资金下达情况并与相关业务股室对接。

三、本年度部门决算等财务工作开展情况

（一）本单位财务管理、绩效管理、决算组织、编报、审核情况。

2024年，本单位严格按照市财政局制定的公务接待、差旅费、培训费、会议费等相关管理办法，规范了公务支出管理。严格履行财务审批手续，做到了无计划安排不报账，无领导审批不报账，不符合财务规定的发票、票据不报账。经费的开支管理及费用报销均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定，确保资金的规范使用与安全。对项目资金的实施、资金投向及调度安排、固定资产购置及交付使用进行跟踪管理，确保项目资金专款专用。对于批量及单价在规定金额以上的物品采购，均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制度办理。年度计划、重大支出等重大事项均经过党组会议集体讨论决定。
（二）本单位决算及绩效信息公开工作开展情况。

    按时完成决算及绩效信息的公开工作，积极配合上级下达的各项工作。
（三）对单位决算管理及报表设计的意见建议。

  无建议。
（四）对加强部门决算数据分析利用工作的建议。

  无建议。
